
102016.5.13 ❘ 星期五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13日

（2016）浙0127民初1528号
江志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

安县支行诉被告江志金、洪义成、吴枝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4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875号

王雪军：原告蒋琼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淳商
初字第18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雪军、方
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蒋琼伟借款20000
元并支付该款利息5216元（暂算至2015年10月27日）；从
2015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
按年利率22.4%计算利息。二、被告王雪军、方波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蒋琼伟实现债权的费用25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元，由被告王雪
国、方波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38号

汪文明、姜文琴：本院受理原告郑苏娟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23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汪文明、姜文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郑苏娟借款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4年1月1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的利
息及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9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汪文明、姜文琴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930号

江华明：本院受理原告方顺浩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5日14：30在本院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64号

方燕华：本院受理原告杨晓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
初164号裁定书，裁定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145条第1款、第154条第1款第（五）项之规定，裁
定如下：准许原告杨晓明撤回对被告方燕华的起诉。案
件受理费4434元，减半收取2217元，保全费1620元，合计
3837元，由原告杨晓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52号
张林清：本院受理原告肖亚萍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415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15号

章可辉：本院受理原告马兰福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3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51号

钱巧珍：本院受理原告史爱君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25号

宁波瑞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文
忠与被告你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225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62号

丁国芳、唐丽娜、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9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71号

徐高平、王志恋：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97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917号

西安福宇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艾威博
尔工具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
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冯雅玲、薛春红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28日14：4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49号

宁波市明州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院、宁波
光耀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柯丹环与
被告钱钧、宁波市明州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宁波市明州
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院、宁波光耀电力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一案，本案于2016年4月5日宣判，申请人宁
波市明州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向本院
提起上诉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30号

浙江三本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新昌毛纺织有限公
司、俞德永、张惠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浙江三本机械有限
公司、浙江新昌毛纺织有限公司、俞德永、张惠芳金融
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
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郭文煌、张新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
年8月1日上午9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4号

杨世海、鲍锡彪：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们与被告沈巧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4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83号

徐国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雄宇电机配件厂
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8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徐国成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
原告宁波市鄞州雄宇电机配件厂价款775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738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徐国
成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335号

周国成：本院受理原告杨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
姜商初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周国成
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返还原告杨灿借款144000元，支
付逾期还款利息15840元，支付违约金50000元，支付原

告杨灿代理费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6708元，由原告杨灿负担2110元，由被告周国成
负担459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国成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57号

周海亚、陈幸祥：本院受理原告郭珍霞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限被告周海亚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郭珍霞借款
本金130000元，支付2015年8月3日前的利息5200元，并支
付自2015年8月4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陈幸祥对上述第一项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陈幸祥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周海亚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154元，保全
费122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周海亚、陈幸祥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95号

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昌县
宇力铸造有限公司与你单位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鄞姜商初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宁
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
告新昌县宇力铸造有限公司支付定作款 262232.7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33元，公告
费650元，均由被告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96号

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王嘉祥：本院受理原告
任志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姜商初
字第2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宁波海飞塑
料机械有限公司、王嘉祥在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原
告任志论借款397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任志论负担45元，由被告宁波
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王嘉祥负担7255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宁波海飞塑料机械有限公司、王嘉祥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271号

宁波市鄞州军强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天维物资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鄞姜商初字第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宁波
市鄞州军强机械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
宁波市鄞州天维物资有限公司支付价款87668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992元，保全费890元，公告费650元，
均由被告宁波市鄞州军强机械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208号

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金梁、吴其红：本
院受理原告张海萍与被告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张金梁、吴其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宁波久隆
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金梁、吴其红现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7月18日
下午14：15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494号

肖海、杨国娣：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鄞州支行诉被告肖海、杨国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
第24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391号

孙培军、汪祖梅：本院受理原告丁维香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239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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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玉环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定海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定海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定海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定海
支行

借款人名称

湖州安吉支行湖州红剑聚合物有限公司

长兴名仕家具商行

浙江国能石油有限公司

浙江庄子实业有限公司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理德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沃尔达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市定海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
司

浙江远大电子开发有限公司

舟山市建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阿尔法船舶制造(舟山)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64712712302014090

64720012302015013

X6374271230102014053

X6374271230102014054

X6374271230102014056

X6374271230102014058

X6374271230102015012

63612712302014481号

63612712302015233号

63612712302015234号

63612712302015291号

63612712302015302号

667135123220140009

667135123220140057

667135123220140236

66350012332015112

66350012332015113

66723511320140075

66723511320140076

66723511320140078

66723511320140102

66723511320140103

66723511320140155

66723511320150013

66723511320150025

667235123020150037

667235123020150042

x70623512302014013

x70623512302014031

x70623512302014001

x70623512302014002

X70627012322014016

X70627012322014043

x70627012322014058

70612712302014088

70612712302014089

70612712302014093

70612712302014095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20141216、64712712302014090

(1)保证类;6472009992015013号(2)抵押类;64720092501015013-1;64720092501015013-2(3)签订日期2015年1月6日

63742720130701(20130705)、63742720130702(20130705)、63742720130703
(20130705)、63742720130704(20130705)、63742720130705(20130705)、
63742720150203(20150215)、63742720150204(20150215)、63742720150205
(20150215)、63742720150206(20150212)、63742720150207(20150215)

63612792502013301、X6361279992014234-1、X6361279992014234-2、
X6361279992014234-3

66713599920120181、667135925020110828、667135925020140056、
66713599920120182

66350092502015023（2015.1.27）66350092502015116（2015.7.27）66350092502015117（2015.7.27）
6635009992015014（2015.1.21）6635009992015015（2015.1.21）6635009992015016（2015.1.21）

抵押合同：667235925020130011，保证合同：爱华科创66723599920140075-1，爱
华房地产：66723599920140075-2，项道铨：66723599920140075-3卓旦春：
66723599920140075-4

x7062359250102014013-1x7062359250102014013-2 x7062359250102014013x7062359250102012056x7062359250102012
x7062359992014013-1x7062359992014013-2x7062359992014013-3

X7062359250102014001-2X7062359250102014001-1
X7062359992014001-1x7062359992014002-5x7062359992014002-4x7062359992014002-6x7062359992014002-1x7062359992014002-3

X7062709250102013053、x706270999201405801、x706270999201405802、
x706270999201405803、x706270999201405804、x706270999201405805

X7061279250102013077、7061279992013013、X7061279992012014

本金
10000000.00

900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6,000,000.00

29,969,799.89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5,000,000.00

18676389.98

4990000

9500000

7,000,000.00

7,000,000.00

12850000

4990000

9457556.8

7590000

3390000

9440000

3690000

3390000

8480000

3480000

4989987.81

6700000.00

6999943.70

0.00

991349.06

6000000.00

3500000.00

10000000.00

9976721.28

2500000.00

14300000.00

欠息
124913.39

324368.77

546,394.42

544,794.85

540,777.45

461,446.61

1,055,338.81

222,924.87

142,847.03

143,734.06

118,628.47

145,591.18

1172792.77

312839.3

552410.45

78,998.31

86,555.43

196,977.83

76,406.43

146,379.69

116,339.02

51,907.38

120,684.90

36,894.88

32,544.42

77,193.47

31,804.52

95751.94

128565.54

1053495.08

1367705.29

100751.40

486883.79

271704.16

281274.21

281056.72

70323.33

403067.56

担保人

湖州红剑聚合物有限公司、周凤剑、诸利凤

周晓萍尹春梅

嘉善圣桑华贸易有限公司、陈银春、赵引娟、
沈炳华、冯哲红、上海卓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庄子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庄千勇、庄
海、吴修珍

浙江路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春友、李扬、
李美赞、杨夏芬、程高楼、程欧

玉宏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林建珍、周万荣、
陈莉、林海琴、周夏龙

玉环县宏华塑胶厂不动产抵押，台州市爱华
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担保，追加项道铨、卓
旦春及浙江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连带责
任保证。

舟山市定海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浙江海
通港航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於定存、於芬芬

浙江远大电子开发有限公司、刘伟、虞燕芬、浙江远扬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伟弘电子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缘觉燃料油有限公司、舟山市宏洲
工贸有限公司、周迪伟、朱登伟、陈信华

阿尔法船舶制造(舟山)有限公司、李遐、杨行
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
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313628、0571-8577467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5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